
交通部觀光局委託中華民國旅行商業同業公會全國聯合會辦理 

99 年導遊人員職前訓練報名須知 

 

一、訓練對象： 
（一）經考選部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導遊人員考試及格取得及格證書者。(已

取得考試及格證書者，如無需執行導遊帶團業務，不需參加本訓練，俟有執業需
求時，再持及格證書申請參加當年度之訓練。考試及格尚未領取及格證書者，請
依據考選部所發『考試及格人員榜示資料』或『考試證書規費繳款單』規定辦理。 

（二）連續 3年未執行導遊業務，申請重行參加訓練者。 

二、參訓作業程序：申請參訓期別→查看參訓名單→繳交訓練費及郵寄報名資料→領取學員須
知 

（一）申請參訓期別：（訓練期別、時間地點如附表） 
1.欲參加 99 年度導遊人員職前訓練者，各區統一於 99 年 5月 11 日公告報名資

訊，並於 99 年 5月 20 日上午 9 點起向中華民國旅行商業同業公會全國聯合會

網站http://www.travelroc.org.tw/news/index.jsp 點選【培訓】申請參訓期別（無網路

設備學員得以傳真方式申請參訓，惟傳真報名無法與網路同步登錄，須俟中華

民國旅行商業同業公會全國聯合會登錄後，再請來電或自行上網確認報名期

次），高雄場次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化工會議廳〈高雄市三民區建工路

415 號〉；台南場次南台科技大學(台南縣永康市南台街一號)辦理，嘉義場

次佛光山嘉義會館(嘉義市博愛路 2段 241 號)辦理，所選期別未達 50 人(無法開

班)或超過 150 人，中華民國旅行商業同業公會全國聯合會將分別依申請人所填

之後補期別依序排入其他期別，並另行通知。 

2.為免影響他人權益，重覆申請各期別者，將以後補參訓方式處理。  

（二）確認參訓期別：（依網路登錄及傳真申請時間先後順序排定） 

1.請學員自行上網查詢 http://www.travelroc.org.tw/training/search.jsp 或來

電 02-27790008 分機 37 楊嘉玉、19 向權宗查詢，。 

2.繳費截止日過後未辦理繳費報名者，再申請參加後續訓練期別，將以後補方式處理。 

（三）繳交訓練費及郵寄報名資料： 

請於參訓期別之報名繳費截止日前（逾期不予受理），檢附下列資料，以掛號郵寄

至參訓之中華民國旅行商業同業公會全國聯合會，地址：104 台北市龍江路 23 號 3

樓（請於信封上註明「報名導遊訓練」以免延誤作業時間）： 

1. 2 吋半身脫帽照片 1式 3張(請勿使用印表機列印之相片)及 99 年導遊職前訓練報

名表。 

2.考試及格證書影本（本年度考試及格，尚未取得及格證書者，請繳交第 2試成績單

影本。）；複訓者請繳交交通部觀光局核准之複訓公文影本。 

3.護照影本(印製結業證書英文姓名用)。 

4.訓練費用郵政匯票新台幣 5,000 元整（複訓者繳交新台幣 2,500 元整）。 

(1)請購買郵政匯票－受款人：中華民國旅行商業同業公會全國聯合會 

(2)報名作業完成後，中華民國旅行商業同業公會全國聯合會即將代收之訓練費用

繳交觀光局，觀光局另行掣給個人收據。 

5.32 元掛號回郵信封 1個，自行書妥收件人（參訓者本人）姓名、電話、地址。 

（四）郵寄『學員須知』 

1.中華民國旅行商業同業公會全國聯合會於完成學員報名繳費作業後即寄發『學員



須知』，開訓 1週前尚未收到者，請電洽中華民國旅行商業同業公會全國聯合會處

理。 

 

2.訓練結業者需另繳交結業證書規費新台幣 500 元（由觀光局另行掣給收據）。 

 

三、退費、退訓、調期作業規定 
（一）退費及退訓： 

1.報名繳費後至上課前 1週提出申請者，得申退訓練費用 7成（請檢附 1.申請書

2.觀光局掣發之收據正本 3.申請人銀行或郵局帳戶（含銀行代號、分行別、局

號、帳號等），觀光局於 3個月辦理退費作業 1次(99 年 10 月、12 月、100 年 1

月)，將費用於次月底前匯入申請人帳戶內）；訓練報到當天申請者，依規定不予

退費。 

2.申請退費者再申請後續訓練期別，將以後補方式處理，並應依本須知第二條參訓

作業程序，重新辦理參訓報名手續。 

 

（二）調期： 

各期訓練報名完成後，中華民國旅行商業同業公會全國聯合會於報名繳費截止日

後，不再受理學員調期請求，除有不可抗力因素致使本人無法如期參訓者，於上

課前 1週提出申請者檢附相關證明，辦理調期或全額退費。 



附表： 交通部觀光局委託中華民國旅行商業同業公會全國聯合會辦理 

                99 年導遊人員職前訓練期別表（南部地區） 
 
(1)網站登錄：中華民國旅行商業同業公會全國聯合會，點選【培訓】。 

(2)傳真申請：填妥報名表，傳真至02-27790788、02-27790398，並請來電確認 

             洽詢電話：02-27790008分機37 楊嘉玉、19 向權宗。 

 

期程日期 

地區 
期  別 訓 練 日 期 申請參訓日期 

報名繳費

截止日期

高雄 
第 25 期 99年 07月 05日～99年 07月 22日 99.05.20上午 09:00 99/06/23

台南 
第 26 期 99年 07月 15日～99年 08月 03日 99.05.20上午 09:00 99/07/05

高雄 
第 27 期 99年 08月 09日～99年 08月 26日 99.05.20上午 09:00 99/07/28

高雄 
第 28 期 99年 09月 20日～99年 10月 08日 99.05.20上午 09:00 99/09/08

南
部
地
區 

日
間
班 

嘉義 
第 36 期 99年 08月 02日～99年 08月 19日 99.05.20上午 09:00 99/07/21

※第 26 期(台南)原訓練日期 7/22-8/10 因與南區領隊訓練撞期故調整訓練日期為 7/15-8/3 日。 

期程日期 

地區 
期  別 訓 練 日 期 申請參訓日期 

報名繳費

截止日期

高雄 
第 29 期 99 年 08 月 26 日～99 年 09 月 17 日 99.05.20上午 09:00 99/08/16

高雄 
第 30 期 99 年 10 月 14 日～99 年 11 月 05 日 99.05.20上午 09:00 99/10/04

南
部
地
區 

夜
間
班 

台南 
第 35 期 99年 07月 15日～99年 08月 06日 99.05.20上午 09:00 99/07/01

 
(3)上課時間：日間班：星期一~五 09:00~17:00 

夜間班：星期一~五18:30~22:20（星期六、日 09:00~17:00） 

(4)上課地點: 
高雄日、夜間班使用場地為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化工會議廳、國際會議廳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建工路 415 號)，電話：07-381-4526分機 2650。 

 

台南日、夜間班使用場地為南台科技大學 

地址：(台南縣永康市南台街一號)，電話：06-253-3131。 

 

嘉義日間班使用場地為佛光山嘉義會館 

地址：(嘉義市博愛路 2段 241 號)電話：05-2325982 



報名地區：南部地區 

交通部觀光局委託中華民國旅行商業同業公會全國聯合會辦理 

99 年導遊人員職前訓練報名表 

於 99 年 5 月 20 日上午 9:00 起開始受理傳真、網路報名! 

姓  名  出生年月日 西元   年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學  歷 

 

□高中職 

□專科 

□大學 

□研究所或以上 

任職公司 

外語：□英□日□法 

□德□西□韓□泰

□阿拉伯 

□考試及格證書(   )專普導字第         號 

（如尚未取得考試及格證書者，請檢附第二試成績單影本）
語  別 

□華語 

報名證件影 

本 

□交通部觀光局核准複訓公文 

英文姓名 （請與護照英文名相同、非外文別名）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E-MAIL  

聯絡電話 
公： 

宅： 
手機號碼  傳真號碼  

請浮貼 2

吋相片 3

張 

背面註明

姓名、期別 

浮浮浮貼貼貼 222 吋吋吋相相相片片片   

（（（上上上課課課識識識別別別證證證））） 

浮浮浮貼貼貼 222 吋吋吋相相相片片片   

（（（學學學員員員名名名冊冊冊））） 

浮浮浮貼貼貼 222 吋吋吋相相相片片片   

（（（結結結業業業證證證書書書））） 

無法以網站登錄申請參訓期別者，請於申請參訓期限內，填妥本表傳真至本會 

傳真：02-27790788、02-27790398 並來電確認。（已上網站登錄期別者請勿再傳真本表） 

參訓地區 南部地區 

選擇上課期別  間班，第  期，訓練日期：  年  月  日～  年  月  日 

後補期別1  間班，第  期，訓練日期：  年  月  日～  年  月  日 

※本報名表請於來電或上網確認訓練期別後，繳費報名時須隨同報名資料(3 張 2 吋照片、考試

及格證書影本或複訓公文影本、護照影本、郵政匯票、32 元回郵信封)，使用掛號郵寄至中華

民國旅行商業同業公會全國聯合會，地址：104 台北市龍江路 23 號 3 樓。



 

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高雄市三民區建工路 415 號) 

交通資訊介紹 
 

 

路 線 一 ： 下 九 如 交 流 道 往 高 雄 市 區 方 向 → 九 如 路 → 至 大 昌 路 （ 右 轉 ） → 至 建 工 路 （ 左 轉 ）。  

路 線 二 ： 下 中 正 交 流 道 往 高 雄 市 區 方 向 → 中 正 路 → 至 大 順 路 （ 右 轉 ） → 至 建 工 路 （ 右 轉 ）。  

路 線 三 ： 小 港 機 場 往 高 雄 市 區 方 向 → 中 山 路 → 接 博 愛 路 → 至 同 盟 路 （ 右 轉 ） → 接 建 工 路 。  
 

高 雄 市 公 車 路 線 表  

 

路 線 編 號  路 線 名 稱  鄰 近 之 公 車 站 名 (站 址 ) 

17 （ 左 營 北 站  →  科 技 學 院  →  左 營 北 站 ）  高 雄 應 用 科 技 大 學 (建 工 路 ) 

37 （ 前 鎮 站  →  育 英 護 校 ）  高 雄 應 用 科 技 大 學 (建 工 路 ) 

53 （ 建 軍 站  →  火 車 站  →  建 軍 站 ）  高 雄 應 用 科 技 大 學 (建 工 路 ) 

217 （ 左 營 北 站  →  長 庚 醫 院  →  左 營 北 站 ）  高 雄 應 用 科 技 大 學 (建 工 路 ) 

79 （ 金 獅 湖 站  →  鳥 松  →  金 獅 湖 站 ）  高 雄 應 用 科 技 大 學 (建 工 路 ) 

81 （ 瑞 豐 站  →  本 館  →  瑞 豐 站 ）  高 雄 應 用 科 技 大 學 (建 工 路 ) 

0 南  （ 鹽 埕 站  →  鹽 埕 站 ）  建 工 路 口(大 順 二 路)【 單 邊 行 駛 】  

0 北  （ 鹽 埕 站  →  鹽 埕 站 ）  建 工 路 口(大 順 二 路)【 單 邊 行 駛 】  

16 (左 營 高 鐵 站 →  高 應 大 ) 高 雄 應 用 科 技 大 學 (建 工 路 ) 

77 (金 獅 湖 站 →  歷 史 博 物 館 ) 大 昌 二 路(大 昌 二 路) 

紅 30 (捷 運 後 驛 站 →  愛 河 之 心 →  高 應 大 ) 高 雄 應 用 科 技 大 學 (建 工 路 ) 

 

 



高雄客運公車路線表 

路 線 編 號  路 線 名 稱  重 要 地 標  

133 高 雄 -岡 山  鹽 埕 .高 醫 ..高 應 大 .長 庚 .鳥 松 .灣 子 內 .仁 武 .大 社 .鳳 山 厝  

139 
高 雄 -澄 清

湖 -旗 山  鹽 埕 ..高 應 大 .澄 清 湖 .鳥 松 .烏 林 村 .大 樹 .佛 光 山 .嶺 口 .溪 州  

221 林 園 -彌 陀  潭 頭 .林 內 .昭 明 .會 結 .新 庄 .大 寮 .商 協 .鳳 山 .長 庚 ..高 應 大 .三 民 高 中 .榮
總 .左 營 .右 昌 .援 中 港 .大 舍 甲 .梓 官  

603 林 園 -茄 萣  昭 明 .新 庄 .大 寮 .商 協 .鳳 山 .長 庚 醫 院 .澄 清 湖 ..高 應 大 .民 族 路 .榮 總 .文
藻 .榮 總 .楠 梓 陸 橋 .橋 頭 .岡 山 站 .岡 農 .北 嶺 墘 .路  

 

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化工館會議廳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路 415 號〉 

 



 

地址：71005 台南縣永康市南台街一號 TEL：06-253-3131 

1. 高速公路：永康交流道下往台南市區→ 台 1 省道→中正南路→南台科技大學  
2. 高速公路：仁德交流道下往台南市區→東門路→中華路右轉→奇美醫院→南台科技大學 
3.台南火車站：由台南火車站可搭高雄客運 5 號公車( 時刻表 ) 至奇美醫院站 (中華路)或南   

台科技大學站( 中正南路 )下車，步行至南台科技大學 
4. 搭統聯客運往新營、台南：下永康交流道後，在六甲頂站下車，步行至南台科技大學。 
5.大橋火車站：搭火車至大橋火車站，步行越過奇美橋至南台科技大學﹝大橋火車時刻表﹞ 
 

 
 
 
 
 

南台科技大學校園地圖─T 棟會議室  



  
交通部觀光局委託中華民國旅行商業同業公會全國聯合會 

辦理「99 年導遊人員職前訓練學員須知」 

一、注意事項 
（一）報到時領取學員識別證後，即進入教室按學號就座，以維持秩序。 
（二）請優先閱讀本學員須知，瞭解有關上課及缺課等之規定，以維護自身權益。 

二、上課及教室規則 
（一）課程進行期間，請佩帶學員識別證。 
（二）聞上課鈴聲，立即就座，不得遲到早退。 
（三）上課時，請將行動電話關機。 
（四）講解質疑需發問時，請先舉手。 
（五）教室內不得吸煙、飲食，食物、茶水均不得攜帶入場。 
（六）應按學號就座，不得互換座位，輔導員每節課進行學員出缺席查考。 
（七）維護教室及其設備之清潔與完整。 
（八）愛護公物，如有損毀照價賠償。 

三、缺課規則 
（一）缺課時限： 

1.導遊人員職前訓練節次為 98 節，每節為 50 分鐘。 
2.職前訓練期間，其缺課節數不得逾訓練節次 10 分之 1，超過者即予退訓。 
3.每節課遲到或早退 10 分鐘以上者，以缺課 1 節論計。 

（二）缺課填具缺課原因單(需用時向輔導員索取)，交輔導員登記後方准離開。 

四、結業口試測驗 

    （一）結業口試測驗分為 

          1、導遊實務演練 80%旅遊安全常識 20% 

開訓當天公告口試題目，【景點及旅遊安全常識（含觀光政策及導遊相關法規）

各 10 題】學員抽選題目（景點 10 題抽 1題；旅遊安全常識 10 題抽 1題），口

試時間為每人 8-10 分鐘(外語導遊以外語為主、華語為輔)，開始時，學員應報

姓名，每位學員於口試前 10 分鐘抽選題目，並於評分表上填妥口試題目。 

（二）訓測驗成績以 100 分為滿分，70 分為及格，結訓測驗合格者，須另行繳納結業證

書規費新台幣 500 元（由觀光局另行掣給收據）領取結業證書。 
（三）測驗成績不及格者，應於 15 日內補行測驗 1 次；經補行測驗仍不及格者，不得結

業。 
（四）如因產假、重病或其他正當事由，經核准延期測驗者，應於 1 年內申請測驗，請

參照各期別測驗日期時間。 
（五）未參加結業口試測驗致不及格者，補行測驗應以結業口試方式行之，所產生之口

試委員費用，由考生自行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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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受訓人員在職前訓練期間，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予退訓；其已繳納之訓練費用，不得申請

退還： 
（一）缺課節數逾十分之一者。 
（二）受訓期間對講座、輔導員或其他辦理訓練人員施以強暴脅迫者。 
（三）由他人冒名頂替參加訓練者(代訓或代測驗者，應於當場填具「冒名頂替切結書」)。 
（四）報名檢附之資格證明文件係偽造或變造者。 
（五）其他具體事實足以認為品德操守違反倫理規範，情節重大者。 
第（二）至（四）情形，經退訓後 2 年內不得參加訓練。 

六、退費、退訓、調期作業規定： 

（一）退費、退訓： 

   1.報名繳費後至上課前 1週提出申請者，得申退訓練費用 7成。 

    （請檢附 1.申請書（如附）2.觀光局掣發之收據 3.申請人銀行或郵局帳戶（含銀行

代號、分行別、局號、帳號等），觀光局於 3個月辦理退費作業 1次(99 年 9 月、

12 月，100 年 3 月、5月)，將費用於次月底前匯入申請人帳戶內。 

   2.訓練報到當天申請者，依規定不予退費。 

（二）調期：各期訓練報名完成後，中華民國旅行商業同業公會全國聯合會於報名繳

費截止日後，不再受理學員調期請求，除有不可抗力因素致使本人無法如期

參訓者，於上課前 1週提出申請者檢附相關證明，辦理調期或全額退費。 

七、安全： 
（一）地震時應保持鎮定，狀況允許時速離開大廈。 
（二）如遇意外事故，應迅速報告學員長或輔導員。 
（三）如遇空襲，依指揮向指定位置避難。 
（四）如遇颱風、地震等天災，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發布停止上班、上課之應變措施及

課程順延原則，請學員預留延期時間，（至少 3 至 5 日），屆時不得要求調他期補

課或退費。 

八、學員長職責： 
（一）臨時規定事項之宣佈和個別轉達。 
（二）學員建議或請求之反映。 
（三）勤務之分配與派遣。 
（四）其他臨時交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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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遊人員、領隊人員考試、訓練、領（繳）證相關問題 

Q ＆ A 
壹、考試篇： 

一、Ｑ：導遊人員、領隊人員考試之主辦機關為何？ 

Ａ：自 92 年 7 月 1 日起導遊人員、領隊人員考試已納入考試院「專門職

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範疇，考選部為本項考試之主辦機關。 

二、Ｑ：導遊人員、領隊人員考試及格者是否具備公務人員資格？ 

Ａ：導遊人員、領隊人員考試其性質非屬一般公職考試，考試及格人員不

具備公務人員資格。 

三、Ｑ：導遊人員、領隊人員考試何時辦理？應試資格、考試科目及考試方式

為何？ 

Ａ：由考選部於前 1 年訂定並公布次 1 年考試計畫，其應試資格、考試科

目 及 考 試 方 式 ， 請 併 同 至 該 部 網 站 查 閱 （ 網 址 ：

http://www.moex.gov.tw/→中文→年度考試計畫）（同網站→考試法

規→專技人員考試法規→「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導遊人員考

試規則」或「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領隊人員考試規則」）。 

四、Ｑ：導遊人員、領隊人員考試及格人員，其及格成績是否有效期之規定？ 

Ａ：導遊人員、領隊人員考試及格證書無效期之規定。 

 

貳、訓練篇： 
一、Ｑ：導遊人員、領隊人員考試及格人員，是否須立即參加當年之職前訓練？  

  Ａ：導遊人員、領隊人員考試係採考訓分離制，考試及格人員可自行斟酌

其就業需求，決定何時參加訓練，不必於考試及格當年即參加訓練。 

二、Ｑ：導遊人員、領隊人員職前訓練之主辦機關為何？本（99）年訓練單位

為何？ 

  Ａ：（一）導遊人員、領隊人員職前訓練之主辦機關為交通部觀光局；該

等訓練業務，該局得委託有關團體、學校辦理。 

（二）本（99）年交通部觀光局經公開評選委託辦理之訓練單位： 

1、導遊人員： 

北部地區：中華民國觀光導遊協會。 

中部地區：東海大學。 

南部地區：中華民國旅行商業同業公會全國聯合會。 

東部地區：花蓮縣旅行商業同業公會。 

2、領隊人員： 

北部、南部地區：中華民國觀光領隊協會。 



中部地區：東海大學。 

東部地區：花蓮縣旅行商業同業公會。 

三、Ｑ：導遊人員、領隊人員職前訓練何時開班？訓練方式、時數為何？ 

  Ａ：（一）開班方式： 

交通部觀光局採全年常態性開班及分日、夜間班規劃訓練期

別。 

（二）訓練方式： 

因訓練課程包含專業知識外，尚有實務課程，交通部觀光局考

量訓練品質及學習效果，並依據以往經驗及學員需求及建議等

因素，採取室內及室外課程兼施方式辦理，且每期訓練人數以

150 人為原則，期使新進導遊、領隊人員經密集訓練後，即能

具備基本之執業技能。 

（三）訓練時數： 

1、導遊人員：98 節課（每節課 50 分鐘）。 

2、領隊人員：56 節課（每節課 50 分鐘）。 

四、Ｑ：導遊人員、領隊人員職前訓練之收費規定？費用為多少？ 

  Ａ：有關導遊人員、領隊人員職前訓練之訓練費用、結業證書等收費，交

通部觀光局係依據發展觀光條例第 39 條、導遊人員管理規則第 7 條

第 5 項、領隊人員管理規則第 5 條第 5 項及規費法等相關規定辦理，

本（99）年相關收費如下： 

（一）導遊人員職前訓練費用新台幣 5 千元（複訓費用新台幣 2,500

元）、結業證書規費新台幣 500 元。 

（二）領隊人員職前訓練費用新台幣 4 千元（複訓費用新台幣 2千元）、

結業證書規費新台幣 500 元。 

五、Ｑ：導遊人員、領隊人員經職前訓練合格後，有無分發工作？ 

  Ａ：（一）導遊人員、領隊人員考試僅為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證照之資格

考試，無涉工作分發或就業輔導。 

（二）導遊人員、領隊人員應自行向旅行業應徵，並以下列方式受僱： 

1、導遊人員：分專任導遊及特約導遊。 

（1）專任導遊指長期受僱於旅行業執行導遊業務之人員。 

（2）特約導遊指臨時受僱於旅行業或受政府機關、團體之

臨時招請而執行導遊業務之人員。 

2、領隊人員：分專任領隊及特約領隊。 

（1）專任領隊指受僱於旅行業之職員執行領隊業務者。 

（2）特約領隊指臨時受僱於旅行業執行領隊業務者。 

六、Ｑ：已取得華（外）語導遊人員執業證，如再參加外語（其他外語）導遊

人員考試及格者，是否仍需參加職前訓練？ 



  Ａ：經華（外）語導遊人員考試及訓練合格，參加外語（其他外語）導遊

人員考試及格者，因考量外語、華語導遊人員職前訓練課程及內容相

同，故免再參加職前訓練。 

七、Ｑ：已取得華語領隊人員執業證，如再參加外語領隊人員考試及格者，是

否仍需參加職前訓練？ 

  Ａ：經華語領隊人員考試及訓練合格，參加外語領隊人員考試及格者，因

考量華語領隊人員與外語領隊人員帶團執業地區與實務不完全相

同，其職前訓練課程係就其實務內容分別辦理，故仍應參加職前訓

練，惟其訓練節次，予以減半。 

八、Ｑ：已取得外語領隊人員執業證，如再參加其他外語領隊人員考試及格者，

是否仍需參加職前訓練？ 

  Ａ：經外語領隊人員考試及訓練合格，參加其他外語領隊人員考試及格

者，免再參加職前訓練。 

九、Ｑ：導遊人員、領隊人員在什麼狀況下需要重行參加職前訓練？ 

Ａ：導遊人員、領隊人員取得結業證書或執業證後連續 3 年未執

行各該業務者，應重行參加職前訓練結業，領取或換領執業

證後，始得執行業務；99 年 3 月 5 日起，在 3 年效期內之導

遊、領隊人員執業證資料，已公開於本局網站/行政資訊系統

/消保事項專區/導遊領隊查詢，民眾得隨時上網查詢，歡迎

多加利用及查詢！ 

十、Ｑ：導遊人員、領隊人員重行參加職前訓練，其訓練時數是否得以減少？ 

  Ａ：（一）導遊人員重行參加訓練節次減少為 49 節課（每節課為 50 分鐘）。 

（二）領隊人員重行參加訓練節次減少為 28 節課（每節課為 50 分鐘）。 

 

叁、領（繳）證篇： 

一、Ｑ：申請導遊人員、領隊人員執業證之要件？ 

  Ａ：申請導遊人員、領隊人員執業證應經導遊、領隊人員考試及格，並參

加交通部觀光局或其委託之有關團體、學校舉辦之職前訓練合格，領

取結業證書後，始得請領執業證。 

二、Ｑ：如何申請（新領或換發）導遊人員、領隊人員執業證？費用多少？ 

  Ａ：導遊人員、領隊人員考試及格人員，經職前訓練合格，並領取結業證

書後，得依下列方式請領執業證： 

（一）導遊人員： 

1、專任導遊人員：由任職旅行社填具申請書，並檢附相關文

件，向交通部觀光局申請。 

2、特約導遊人員：申請人（個人）填具申請書，並檢附相關

文件，向交通部觀光局申請。 



3、執業證規費：新台幣 150 元。 

4、以郵寄辦理者，請檢附足額郵資之掛號回郵信封。 

5、上述申請書、申請流程及應備文件說明之下載，請至本局

行政資訊網站：http:// admin.taiwan.net.tw/→旅行業

→各項申請表格） 

（二）領隊人員： 

1、專任領隊人員：由任職旅行社填具申請書，並檢附相關文

件，向接受交通部觀光局委辦之中華民國觀光領隊協會申

請。 

2、特約領隊人員：申請人（個人）填具申請書，並檢附相關

文件，向接受交通部觀光局委辦之中華民國觀光領隊協會

申請。 

3、執業證規費：新台幣 150 元。 

4、以郵寄辦理者，請檢附足額郵資之掛號回郵信封。 
5、上述申請書、申請流程及應備文件說明之下載，請至中華

民國觀光領隊協會網站：http://www.atm-roc.net/→領

隊執業證校正/換證申請→領隊人員執業證換證辦法→附

件下載。 

6、中華民國觀光領隊協會接受交通部觀光局委辦期限至 99

年 12 月 31 日止，期滿後另依行政程序法評選委辦單位。 
三、Ｑ：領取導遊人員、領隊人員執業證後，每年是否應辦理校正？費用多少？ 

  Ａ：導遊人員、領隊人員執業證之有效期間為 3年，每年應校正 1次，辦

理方式及費用如下： 

（一）導遊人員： 

1、專任導遊人員：由任職旅行社填具申請書，並檢附相關文

件，向交通部觀光局申請。 

2、特約導遊人員：申請人（個人）填具申請書，並檢附相關

文件，向交通部觀光局申請。 

3、校正規費：新台幣 50 元。 

4、以郵寄辦理者，請檢附足額郵資之掛號回郵信封。 

5、上述申請書、申請流程及應備文件說明之下載，請至本局

行政資訊網站：http:// admin.taiwan.net.tw/→旅行業

→各項申請表格） 

6、有效期間屆滿前應向交通部觀光局申請換發新證。 

（二）領隊人員： 

1、專任領隊人員：由任職旅行社填具申請書，並檢附相關文

件，向接受交通部觀光局委辦之中華民國觀光領隊協會申



請。 

2、特約領隊人員：申請人（個人）填具申請書，並檢附相關

文件，向接受交通部觀光局委辦之中華民國觀光領隊協會

申請。 

3、校正規費：新台幣 50 元。 

4、以郵寄辦理者，請檢附足額郵資之掛號回郵信封。 
5、上述申請書、申請流程及應備文件說明之下載，請至中華

民國觀光領隊協會網站：http://www.atm-roc.net/→領

隊執業證校正/換證申請→領隊人員執業證校正辦法→附

件下載。 

6、有效期間屆滿前應向接受交通部觀光局委辦之中華民國觀

光領隊協會申請換發新證。 
7、中華民國觀光領隊協會接受交通部觀光局委辦期限至 99

年 12 月 31 日止，期滿後另依行政程序法評選委辦單位。 

四、Ｑ：導遊人員、領隊人員執業證（專任、特約）在什麼情形下，應繳回註

銷？ 

  Ａ：（一）專任導遊（領隊）人員： 

專任導遊（領隊）人員離職時，應即將其執業證繳回原受僱之

旅行業於 10 日內轉繳交通部觀光局或其委託之團體註銷。 

（二）特約導遊（領隊）人員： 

特約導遊（領隊）人員轉任為專任導遊人員或停止執業時，應

將其特約執業證送繳交通部觀光局或其委託之團體註銷。 



切結書 

 

本人                       因尚未申請護照，英文姓名

係以                     為準，特立此切結書為證，如

有錯誤，自行負責。 

 

此致 

交通部觀光局 

 

立切結書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學    號： 

住   址： 

     聯 絡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9 9 年  月  日 

 


